
业务流程 公开控制点

公开主体：市征收办

公开内容：公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公开时限：信息形成（变更）后3个工作日

公开渠道：万源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专栏、房屋征收范围现场、公告栏

公开主体：市征收办

公开内容：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包括：

                       1、房屋征收目的；

           2、房屋征收范围和被征收房屋的基本情况；
           3、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
           4、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基本情况和交付时间；
           5、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标准；
           6、征收补偿协议的签订期限；

                      7、搬迁期限和搬迁过渡方式、过渡期限；

                      8、补助和奖励标准；

                      9、其他事项。

公开时限：信息形成（变更）后3个工作日

公开渠道：房屋征收范围现场、公告栏

注：图中①~⑧表示公开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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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点⑧

公开主体：市征收办
公开内容：补偿情况

公开时限：信息形成（变更）后3个工作日

公开渠道：仅被征收人查阅

公开主体：市征收办
公开内容：公开房地产估价机构

公开时限：信息形成（变更）后2个工作日

公开渠道：万源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专栏、房屋征收范围现场、公告栏

公开主体：市征收办
公开内容：分户或分类初步评估结果

公开时限：信息形成（变更）后3个工作日

公开渠道：房屋征收范围现场、公告栏

公开主体：万源市人民政府

公开内容：房屋征收决定，包括：

                      1、征收范围

                      2、征收目的

                      3、征收部门、征收实施单位

                      4、征收补偿方案                      

                      5、签约期限

                     6、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利以及禁止在征收范围内实施的行为等事项

公开时限：信息形成（变更）后3个工作日

公开渠道：万源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专栏、房屋征收范围现场、公告栏

①提出房屋征收申请

万源市人民政府核定房屋征收范围、房屋征收部门公
布房屋征收范围

③
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报万源市人民政府，
政府组织审核论证征收补偿方案，公布征收补偿方案，

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少于30日）

将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情况
和根据意见修改后的补偿方案

及时公布

半数以上被征收人有异议，政
府组织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

情况修改征收补偿方案

②房屋征收部门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

征收补偿费用足额到位、专户存
储、专款专用

④确定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数量较多
的，由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旧城区改建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补
偿协议户数达到规定比例的

⑤万源市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并公告

被征收人对
房屋征收决
定不服

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

依法提起行
政诉讼

⑥被征收人协商或被征收人代表
抽取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投票或摇号、抽签等方式确定
评估机构

15日内协
商不成

⑦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价格进行评估，提供分户的
初步评估意见，房屋征收部门公示分户的初步评估结

果，公示期不少于7日

评估机构出具被征收房屋整体评估
报告和分户评估报告

对评估结果有异议
的，向房地产价格评
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

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向
房屋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

申请鉴定

房屋征收部门完成对被征收人的补偿，被征收人完成
搬迁事项

⑧房屋征收部门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
案，征得被征收人同意后，将补偿情况在

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

按征收补偿方案订立补偿协议
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
偿协议或被征收房屋
所有权人不明确的

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
征收决定的万源市人民
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公告

有异议

对决定不服
对决定认可

协商通过或公证抽取

有异议

无异议

未达成

达成

认可决定

不认可决定

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
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搬迁的

万源市人民政府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

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

依法提起行
政诉讼

不搬迁不复议不诉讼 复议或诉讼

强制执行

公开主体：市征收办
公开内容：房屋征收范围内停止办理不动产登记中心、房屋交易中心、公安、工商、

           行政审批局、镇乡（街道）办、规划等部门相关业务的通知

公开时限：信息形成（变更）后2个工作日

公开渠道：房屋征收范围现场、公告栏

万源市人民政府申请人民
法院依法裁定

控制点④

公开主体：市征收办

公开内容：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包括：

                       1、房屋征收目的；

           2、房屋征收范围和被征收房屋的基本情况；
           3、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
           4、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基本情况和交付时间；
           5、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标准；
           6、征收补偿协议的签订期限；

                      7、搬迁期限和搬迁过渡方式、过渡期限；

                      8、补助和奖励标准；

                      9、其他事项。

公开时限：信息形成（变更）后3个工作日

公开渠道：房屋征收范围现场、公告栏

对房屋调查登记，调查结果在征收范围内公示，公示
期不少于7日。对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
理，认定和处理结果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公示，公示期

不少于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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